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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罗湖区翠竹街道贝悦汇大厦项目“20181019”物体打击

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已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以发布。

2018年12月28日

罗湖区翠竹街道贝悦汇大厦项目“20181019”

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区政府：

2018 年 10 月 19 日 3 时 28 分左右，罗湖区翠竹街道辖区水

贝工业区贝悦汇大厦建筑工地在地基支撑梁吊运装车过程中发

生 1 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 名工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第 493 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

的《授权书》（罗府函﹝2015﹞195 号）的规定，组成了由区安

监局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

翠竹街道办事处作为成员单位的“罗湖区人民政府‘20181019’

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组”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查看监

控视频、调查取证, 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人员伤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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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
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

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。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

1.项目名称

贝悦汇大厦建设工程。

2.工程概况

贝悦汇大厦建设工程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与翠竹路交

汇处西南侧（如图 1），总占地面积为 4520.66 ㎡，地上建筑面

积 56267.75 ㎡，地下建筑面积 9558.24 ㎡，地下 3 层，地上 37

层。本工程基础形式为桩基承台基础，主体为混凝土框架核心筒

结构，基坑周长约 253.255m，深度约为 14.75 米，基坑周边采

用咬合桩加一道内撑的结构形式。事发时项目处于地下室结构施

工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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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事发地点位置图（来自网络地图）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北京鑫悦久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鑫悦久诚公

司”），事发项目专业分包公司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9 月 27

日，注册资金：1500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1176949679016，住所：北京市平谷区乐园西小区 7 号，主

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投资或控股)，法定代表人：陈保

良，经营范围：普通货运；专业承包；建筑工程机械租赁；建筑

工程施工设备租赁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

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）。

该公司具备“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叁级、特种工程（结构

补强）专业承包不分等级”资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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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
1.深圳市中泽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中泽万

源公司”)，事发项目建设单位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03 月 03

日，注册资本：10000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360244025F，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三路卓

越世纪中心 1 号楼 4104 室，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

表人：吴李彬，经营范围：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

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在合法

取得土地开发权后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

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。

2.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一局公

司”），事发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。该公司成立于 1953 年 03 月

01 日，注册资本：100000 万元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000101715726A，注册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望花路西里 17

号，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:廖钢

林，经营范围：施工总承包；专业承包；租赁建筑机械设备、模

板、架料；销售建筑机械设备、建筑材料；项目投资；建设工程

项目管理；信息咨询（中介除外）；工程勘察设计（企业依法自

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

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）。

该公司具备“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可承接建筑各等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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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总承包、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、机电工程施工总

承包壹级、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

包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

承包壹级、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、特种工程（结构补强）

专业承包不分等级、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、地基基础工程

专业承包壹级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、环保工程专业

承包叁级”资质。

3.深圳市竣迪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竣迪监理公

司”），事发项目监理单位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 7 日，

注 册 资 金 ： 800 万 元 人 民 币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03007271417604，住所：深圳市南山区南头深南大道与前海

路东南角海岸时代公寓东座 2311，主体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

法定代表人：杨科如，经营范围：承担建筑工程监理业务（具体

按资质证书办理）；承担工程招标代理业务（具体按资质证书经

营）；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与咨询。

该公司持有“工程监理资质证书”（证书编号：E144003277），

具备“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”资质。

（四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

行业主管部门为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（以下简称“区住建

局”），属地监管部门为罗湖区翠竹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翠

竹街道办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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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18 年 10 月 18 日晚上，鑫悦久诚公司安排作业人员在贝

悦汇大厦项目工地内进行支撑梁（支撑梁是基坑水平支护一种方

式，基坑结构完成后需要将支撑梁切除，以下简称混凝土块）切

块吊装外运作业。21 时 30 分左右，鑫悦久诚公司生产经理张维

忠安排本公司员工秦伟亮（死者，负责混凝土块方量计算并记

录）、秦现伟（负责摆放调整平板车上的方木）、王显国（吊装

解钩工人，负责在平板车上解钩）、赵志鹏（吊车信号工）、赵

振江（吊车司机）、李尼噶（负责基坑内用吊车吊链拴住混凝土

块并挂钩工人）、张元杰（负责在基坑内用吊车吊链拴住混凝土

块并挂钩工人）开始进行混凝土块吊装外运作业。

2018 年 10 月 19 日 3 时 20 分左右，第四辆平板车（已完成

3 车混凝土块的吊装外运）上已经吊装放好四块混凝土块，李尼

噶和张元杰在基坑内把第五块混凝土块用吊车吊链绑住后，赵志

鹏用对讲机指挥赵振江操作吊车将第五块混凝土块从基坑内吊

运至平板车车厢预定位置上方。然后秦现伟就把放置在平板车上

的方木调整好之后，就离开并走到平板车车尾后面和张维忠观察

下一块准备吊装的混凝土块。赵志鹏就用对讲机指挥赵振江操作

吊车把第五块混凝土块吊落放到秦现伟放好在平板车上的方木

上（如图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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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第五块混凝土块吊放位置（来自监控视频截图）

3 时 25 分左右，王显国将绑在第五块混凝土块上的两条吊

链和吊钩摘下扔到地上并从平板车车尾下到地面后，就站在车尾

看秦现伟和张维忠观察下一块准备吊装的混凝土块（如图 3）。

图 3 吊链和吊钩扔到地面的位置（来自监控视频截图）

3 时 27 分左右，赵志鹏站在平板车车尾左后方（从车尾往

车头看）用对讲机指挥赵振江操作吊车慢慢起钩，将吊链及吊钩

从第五块混凝土块底下抽出来。吊车抽拉吊链及吊钩约 30 秒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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吊钩勾住了平板车车厢的边沿（两条吊链的吊钩已提升至接近平

板车车厢位置），无法继续抽出吊链及吊钩（如图 4）。

图 4 吊钩勾住平板车车厢的位置（来自监控视频截图）

3 时 27 分左右，赵志鹏看到吊钩勾住平板车车厢的边沿，

就立即走到吊钩位置处尝试着将吊钩往平板车车厢的外侧拉，但

由于吊钩勾得太紧，赵志鹏并未拉动吊钩。接着赵志鹏用对讲机

指挥赵振江操作吊车将吊链稍稍下降。就在这时，秦伟亮自行从

平板车车尾走到吊钩的位置处，将两个吊钩拿起，往平板车车厢

和混凝土块之间的缝隙中扔（为避免吊钩再次勾住平板车车厢的

边沿,如图 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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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秦伟亮自行走到吊钩位置处拿起挂钩（来自监控视频截图）

当秦伟亮将两个吊钩都扔进平板车车厢和混凝土块之间的

缝隙中时，混凝土块突然发生倾斜，赵志鹏马上用对讲机对赵振

江喊“停”（停止起钩）同时往平板车外侧跑，秦伟亮就立即往

平板车车尾方向跑（如图 6）。突然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平板车

上的第五块混凝土块侧翻掉落在平板车的左侧（车尾往车头看）

地面上(如图 7）。

图 6 第五块混凝土块侧翻（来自监控视频截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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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 第五块混凝土块侧翻砸落地面（来自监控视频截图）

第五块混凝土块掉落后，赵志鹏（及时跑出来了，未被砸中）

没有看见秦伟亮，就大声问张维忠、秦现伟和王显国“人呢？”，

张维忠、秦现伟和王显国都没看到秦伟亮在哪里。赵振江听到巨

响后立即从吊车操作室跳下来，跑向第五块混凝土块掉落位置趴

下查看（看有没有压到人），赵振江立即大喊“下面有人”，李

尼噶和张元杰听到巨响后，马上也从基坑内跑到地面上。随即王

显国、李尼噶和张元杰赶紧将一条吊链从第五块混凝土块与地面

之间的缝隙（第五块混凝土块侧翻掉落地面后，一端压在地面堆

放的较大的工字钢梁上，如图 8）穿过并挂好钩（此过程中，赵

振江用手机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张维忠也打电话给中建一局公

司贝悦汇大厦项目工程部经理丁浩简要汇报了事故情况）。接着，

赵振江就跑回到吊车操作室，赵志鹏用对讲机指挥赵振江操作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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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将压住秦伟亮的混凝土块的一端吊了起来，发现秦伟亮侧卧在

地上一动不动，鼻孔和头部出血（如图 9）。

图 8 工字钢梁

拍摄人：张宁 拍摄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34 分

图 9 秦伟亮被砸位置（来自监控视频截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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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时 49 分左右，120 急救人员到达，急救人员立即对秦伟亮

进行抢救。3 时 50 分左右，120 急救人员当场宣布秦伟亮抢救无

效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1.相关企业事故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赵振江立即用手机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张维

忠也马上打电话给中建一局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工程部经理丁

浩和鑫悦久诚公司贝悦汇大厦支撑梁拆除及外运项目总负责人

陈光明简要汇报了事故情况。同时，王显国、李尼噶和张元杰立

即将一条吊链从第五块混凝土块与地面之间的缝隙穿过并挂好

钩（此时赵振江已跑回到吊车操作室），赵志鹏就用对讲机指挥

赵振江操作吊车将压住秦伟亮的混凝土块的一端吊了起来。当时

秦伟亮侧卧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鼻孔和头部出血。

3 时 49 分左右，120 急救人员到达，急救人员立即对秦伟亮

进行抢救。3 时 50 分左右，120 急救人员当场宣布秦伟亮抢救无

效死亡。

3 时 50 分左右，中建一局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工程部经理

丁浩打电话给项目经理戚金有汇报事故情况。戚金有知道事故情

况后立即打电话给鑫悦久诚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张维忠，要求张维

忠立刻封锁现场，防止发生二次事故，做好事故善后及秦伟亮家

属的安抚工作。随后，戚金有赶往事发现场。戚金有到达事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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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并查看现场情况后，立即打电话给竣迪监理公司贝悦汇大厦项

目总监理工程师胡仕桥、中泽万源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工程经理

王磊、中建一局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部安全总监周福团，将事故

简要情况一一进行报告，同时要求鑫悦久诚公司全面停止作业。

接到事故情况报告后，胡仕桥、王磊、周福团等人陆续赶到

事发现场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2.相关政府部门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罗湖区安监局、区住建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

翠竹街道办和翠竹派出所等单位有关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开

展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。罗湖区安监局责成中泽万源公司、中建

一局公司和鑫悦久诚公司立即启动事故应急预案，成立善后工作

和事件调查组，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，配合政府事故调查。区

住建局责令中建一局公司全面停止贝悦汇大厦施工作业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信息报送渠道通畅，信息流转及时，应急响

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未发现救援指挥、工作人员失职、渎职

现象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秦伟亮：男，27 岁，山西省

高平市人。根据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刑警大队四中队在 2018

年 11 月 5 日出具的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》，秦伟亮系身体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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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巨大钝性外力作用致多器官损伤并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。秦

伟亮死亡原因符合物体打击的特征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

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物体打

击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60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赔偿

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丧葬费和事故处理事务性费用。

四、事故关联单位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

1.中泽万源公司与中建一局公司签订了《贝悦汇大厦施工总

承包工程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ZZWY-XX-GC-2018-019），合同明

确了中建一局公司为事发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。合同约定承包范

围：中建一局负责贝悦汇大厦项目建筑安装工程总承包，包括主

体结构、二次结构、金属工程、粗装修等设计院提供的本项目施

工图纸内包含的建筑、安装全部工程。

2.中建一局公司与鑫悦久诚公司签订了《贝悦汇大厦施工总

承包项目之支撑拆除及外运分包合同》，合同明确了鑫悦久诚公

为专业分包单位。合同约定分包范围：鑫悦久诚公司负责项目基

坑内所有钢筋混泥土构件及清理外运消纳。承包方式：包人工、

包辅材、包工期、包安全、包质量、包所有为完成本工程的所有

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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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起事故的死者秦伟亮和鑫悦久诚公司签订了《劳务合

同》，是鑫悦久诚公司的技术员。事发当晚，秦伟亮是按照鑫悦

久诚公司生产经理张维忠的工作安排，在施工现场负责对混泥土

块进行方量计算。

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界定，此起事故的发生单位为鑫悦久诚公

司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鑫悦久诚公司制定了贝悦汇大厦施工总承包项目支撑拆除

工程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设备操作规程和安全应急预案，成立

了安全生产组织机构，发放了劳动防护用品。但鑫悦久诚公司未

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1.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。鑫悦久诚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经理

（鑫悦久诚公司法定代表人）陈保良未督促或组织检查贝悦汇大

厦支撑拆除及外运作业安全生产工作，未能及时消除此次安全事

故隐患；安全员全桂军因病一直未到施工现场上班，期间，鑫悦

久诚公司未按要求配备其他安全员在吊装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管

理；未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支撑梁切块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

程，秦伟亮等人对支撑梁切块吊装作业危险因素估计不足，防范

措施不到位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

八条第（五）项、第四十一条的规定。

2.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。鑫悦久诚公司未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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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王显国、秦现伟、赵志鹏、赵振江、秦伟亮、李尼噶、张元杰

等人自行组织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训，秦伟亮等人不熟悉支撑

梁切块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，垫放混凝土块的方木规格尺寸大

小不符合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要求，不掌握安全操作技

能，未能意识到混凝土块吊装作业过程中可能潜在的安全风险，

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1.中泽万源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中泽万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和工程进度向中建一局公司支

付了安全生产费用，在贝悦汇大厦建设项目中制定了《安全文明

施工操作指引》、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，建立了安全管理组

织架构，按要求定期组织召开事发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会议，组织

开展了工程质量安全检查，并委托了竣迪监理公司作为监理单位

负责项目质量和安全监理工作。

经查，中泽万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，在事发项目建设过程中

履行了建设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。

2.中建一局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中建一局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安全技术（各机械）

操作规程、应急救援预案，建立了安全生产组织架构，对作业人

员开展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分别制定了支撑拆除和汽车吊起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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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施工方案，对施工现场有进行安全生产检查。但中建一局公

司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。安全总监周福团和工程部

经理丁浩在混凝土块吊装作业中未按规定要求做到全程现场旁

站。周团福和丁浩在混凝土块吊装作业安全监管中，由于不熟悉

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中有关支撑梁切块吊装作业安全操

作规程和技能，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混凝土块吊装作业过程中存

在的违规操作行为。

（2）项目安全管理和协调不到位。中建一局公司对发包给

鑫悦久诚公司的支撑拆除及外运专业分包项目的安全管理统一

协调不到位。

（3）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。

已经监理单位审批通过的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明明写着

“吊链严禁利用吊车抽出”、“方木尺寸为 150mm×150mm×

2000mm”但作为安全总监的周福团和工程部经理丁浩对《汽车吊

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内容不掌握，在吊装施工现场安全监管时，

对吊装作业人员采用吊车抽出吊链及吊钩的违规操作行为以及

方木规格尺寸大小不符合要求没有及时制止，最终酿成事故。

3.竣迪监理公司

竣迪监理公司制定了安全监理制度和实施细则、应急救援预

案，建立了安全生产组织架构，对事发项目施工现场进行了安全

检查并记录，督促了施工单位进行隐患整改,对《汽车吊起重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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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施工方案》进行了审批。但存在安全监理监管不到位的问题：

（1）未及时发现混凝土块吊装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。

贝悦汇大厦项目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王小双事发当晚虽然有到

混凝土块吊装施工现场进行过检查，但并未及时发现和制止鑫悦

久诚公司作业人员采用吊车抽取吊链和吊钩这一违规操作行为

以及方木规格尺寸大小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等方面的安全

隐患。

（2）施工现场安全监理监管不到位。鑫悦久诚公司作业人

员进行混凝土块吊装作业期间，王小双未按要求进行全过程旁站

监理。鑫悦久诚公司在未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夜间施工的情况

下，擅自在事发当晚进行夜间违规作业，王小双未及时制止，也

未及时上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胡仕桥。

（3）有关人员对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中相关安全

操作规程和技能内容不熟悉。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虽已

经监理单位审批通过，但作为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的王小双并不

熟悉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中有关吊链和吊钩正确的安全

操作方法和技能，也不知晓方木的具体规格尺寸大小要求，导致

王小双在吊装施工现场安全监管时，发现不了现场吊装作业人员

违规操作行为，也不懂得方木的规格尺寸大小不符合专项施工方

案要求。

（四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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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区住建局

区住建局作为贝悦汇大厦项目行业主管部门，按要求对贝悦

汇大厦项目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进行了质量和安全监

督告知；对事发施工现场进行了 15 次监督检查，共发出 21 份检

查文书，其中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6 份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1

份、《广东省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责任扣分通知书》2 份、《监

督检查意见书》10 份和《责令停工通知书》2 份。区住建局检查

发现的问题，均已要求施工单位完成了整改并回复。

经查，针对事发项目，区住建局履行了本部门行业安全监管

职责。

2.翠竹街道办

翠竹街道办对贝悦汇大厦项目开展了 7 次施工现场的安全

检查，共计检查出 111 条安全隐患，并督促施工单位完成了整改；

组织召开辖区在建工地（含事发工地）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 6

次；组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（含事发工地）进行安全实景模拟教

育培训；及时向辖区工地（含事发工地）传达了上级部门下发的

安全生产相关文件。

经查，针对事发项目，翠竹街道办履行了本单位属地安全监

管职责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技术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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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汽车吊起重专项方案

2018 年 9 月 28 日,中建一局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部编制了

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方案》，并通过监理单位的审批。审批通过后

的吊装工艺流程：吊车将混凝土块由地面通过吊车吊至平板车

前，平板车上需要在混凝土块下方前后垫方木[方木规格：150mm

（高度）ⅹ150 mm（宽度）ⅹ2000mm（长度）]，混凝土块落在

方木上后，人工解吊钩，人工抽出吊链等（吊链严禁利用吊车抽

出），周而复始。

2.涉事汽车吊

涉事汽车吊车牌为鄂 H05230，是此起事故发生的起重设备，

为鑫悦久诚公司租赁设备。

（1）鄂 H05230 吊车资料有效。型号：WD92206927W、260T

经过检验且合格，司机赵振江持有建设机械施工作业操作证（操

作项目：汽车式起重机操作），证件号：1432016503279，有效

期至 2022 年 11 月 17 日。司索信号工赵志鹏持有住房和城乡建

设行业技能岗位施工操作证（工种：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），证

件号：1819JX—SSD03816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8 月 2 日，汽车吊

使用前施工项目部自检及第三方检验合格。

（2）鄂 H05230 吊车未超载运行。起重量为 260T，水平覆

盖半径 14.9m，仰角为 70.4 度，伸出长度 49.4 m，查性能表可

知最低可以吊 25T （示意图如图 10，260 T 汽车吊操作性能如

图 1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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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0 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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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1 260 T 汽车吊操作性能图

（3）鄂 H05230 吊车钢丝绳破断拉力计算

现场钢丝绳直径为φ30mm，6×37S+IWR 股钢丝绳，公称抗

拉强度 1700Mpa，此钢丝绳破断拉力为 580.5KN。事发时吊装的

第五块混凝土块（涉事混凝土块）重量为 12.8T。

钢丝绳破断拉力的计算：｛Fg｝=Fg×K/A

式中 Fg ：钢丝绳的实际拉力 12.8×9.8/2=62.72KN；

K ：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取 6 ；

A ：折算系数 0.82；

｛Fg｝：钢丝绳的破断拉力；1.1 为动载系数

代入上式得：｛Fg｝=1.1×62.7×6/0.82=505（KN）＜580.5（KN）

结论： 涉事汽车吊钢丝绳破断拉力满足要求

（4）鄂 H05230 吊索（吊链）承重能力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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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 4m 混凝土块考虑，要求现场起吊索具与支撑梁 60 度夹

角考虑，2 条索具每条索具考虑 0.8 的折减系数，φ22.18mm（现

场实测，如图 12），则单根索具承重能力要求为：12.8/2sin60°

/0.8=9.2T （吊装支撑梁示意图，如图 13）。

图 12 事发时钢丝绳的大小

拍摄人：张宁 拍摄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3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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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3 吊装支撑梁示意图

3.涉事平板车

涉事平板车车牌为粤 BFW54 挂，是此起事故发生的外运车

辆，为鑫悦久诚公司租赁设备，平板车总长度为 12.4m，宽度为

2.5m，车厢离地高度为 1.5m。

事发时该车已经吊装放好四块混凝土块，事发时掉落的混凝

土块为该车第五块。按照车上现有混凝土块存放方式，第五块混

凝土块应该顺其第四块长边方向放置，每块混凝土块下部前后垫

放两层方木[50mm（总高度）ⅹ100 mm（宽度）ⅹ400mm（长度）]。

第五块混凝土块宽度为 1000mm，现场测量车辆存放位置宽度为

1000mm，第五块混凝土块长度为 4600mm，现场测量车辆存放位

置长度为 8000mm（如图 1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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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4 事发时平板车辆存在混凝土块的情况

拍摄人：张宁 拍摄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36 分

4.涉事混凝土块

涉事混凝土块为基坑水平支撑（如图 15），上部长 3150mm，

下部长 4600mm，宽 1000mm，高 1300mm，该混凝土重量为：3150

ⅹ 1300ⅹ 1000+[（4600—3150 ）ⅹ 1300ⅹ 1000ⅹ 0.5] ⅹ

25=12.8T（如图 16，已侧翻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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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5 基坑水平支撑梁 图 16 事发时已侧翻面的混凝土块

拍摄人：张宁 拍摄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37 分

（二）事故发生原因分析

1.作业环境。事发当晚，夜间照明使用了现场塔吊上镝灯和

地面照明，光线良好。

2.起重设备。260T 汽车吊运行最低起重量 25T，现场混凝土

支撑实际重量为 12.8 T，未超载。260T 吊车使用φ30mm，6×

37S+IWR 股钢丝绳，破断拉力为 580.5KN，涉事混凝土块 12.8T，

钢丝绳的破断拉力达到 505KN 即满足要求。φ22mm 吊链，查表，

选取吊链极限工作荷载为15.5T,2根吊链荷载31T, 现场混凝土

块实际重量为 12.8（T），未超载（吊链极限工作荷载，如图 17）。

基坑水平支

撑

4600mm

1000mmm
3150mm

1300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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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7 吊车极限工作荷载数据

3.涉事混凝土块放置状况。根据对涉事混凝土块宽度及车辆

空置（放置涉事混凝土块）位置测量，涉事混凝土块放置在平板

车上时，由于混凝土块绑有吊链和与吊链相连的吊钩，因此涉事

混凝土块和第四块混凝土块之间必须留有一定的间距，才能方便

吊链和吊钩的抽出。鉴于部分混凝土块形状不规整（如图 18），

加之平板车车厢宽度仅为 2.5m，而第四块混凝土块放置在平板

车车上后已占去 1.5m 的宽度（如图 19），平板车车厢剩余宽度

只有 1m，而实际涉事混凝土块下底面的宽度就是 1m，所以第五

块混凝土块放在平板车上后，必然有部分悬空在平板车车厢外，

此时涉事混凝土块重心已经发生偏心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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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8 混凝土块形状不规整

拍摄人：张宁 拍摄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38 分

图 19 第四块混凝土块已占去 1.5m 的宽度

拍摄人：张宁 拍摄时间：2018 年 10 月 19 日 9 时 38 分

4.涉事混凝土块垫放方木情况。第五块混凝土块下底面为砖

模形成，底部高低不平。第五块混凝土放置在两层方木上，方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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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度仅为 400mm，远小于混凝土块宽度 1000mm，方木受压变形，

使得混凝土块重心偏心距加大。

5.吊链和吊钩采用吊车抽出导致涉事混凝土块侧翻过程。第

五块混凝土块放置在平板车车厢上的方木上面后，王显国将吊钩

摘下扔到地面后，赵志鹏用对讲机指挥赵振江操作吊车抽出吊链

和吊钩。吊链表面错落有致（非圆形），涉事混凝土块底面与平

板车车厢之间的间隙较小（垫放涉事混凝土块的方木高度仅

50mm，远低于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方案》中 150mm 的高度要求），

吊链抽出时摩擦力较大，且涉事混凝土块本身已存在偏心距。在

此情况下，吊车将吊链和吊钩从涉事混凝土块底面与平板车车厢

之间的间隙抽出过程中，混凝土块向外侧翻，其主要原因是吊链

或吊钩被混凝土块或方木卡住，涉事汽车吊仍继续提升吊链，使

涉事混凝土块发生倾斜，最终导致混凝土块侧翻，刚好砸到正在

调整吊链和吊钩的秦伟亮，导致事故的发生（事发位置如图 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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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0 事发位置示意图

（三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，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造成

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1.直接原因

第五块混凝土块（涉事混凝土块）吊装作业过程中，秦伟亮

安全意识淡薄，擅自进入吊装危险区域；吊装作业人员违规操作，

将吊链和吊钩扔在地上，直接采用吊车把吊链和吊钩从混凝土块

底部抽出；垫放混凝土块的方木高度不符合要求，使得混凝土块

事故点
吊车

平板车

项目出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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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面与平板车车厢之间的空间减小，吊链和吊钩抽出过程中，吊

链和混凝土块之间的摩擦力增大；垫放混凝土块的方木长度不符

合要求以及平板车上放置第五块混凝土块的宽度不够，都使得混

凝土块的重心存在一定的偏心距；汽车吊将吊链和吊钩从涉事混

凝土块底面与平板车车厢之间的间隙抽出过程中吊链或吊钩被

混凝土块或方木卡住，涉事汽车吊仍继续提升吊链，使涉事混凝

土块发生倾斜，导致混凝土块侧翻砸到秦伟亮，最终导致秦伟亮

死亡。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鑫悦久诚公司未严格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。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；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。

（2）中建一局公司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。施工现

场安全监管不到位；项目安全管理和协调不到位；《汽车吊起重

专项施工方案》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。

（3）竣迪监理公司未全面履行安全监理监管职责。未及时

发现混凝土块吊装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；施工现场安全监

理监管不到位；有关人员对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中相关

安全操作规程和技能内容不熟悉。

（四）事故性质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三条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为一般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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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鑫悦久诚公司，作为贝悦汇大厦项目的支撑拆除专业分包

单位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,未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支撑梁切

块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；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；其

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

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应承担此起事故安全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安监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

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规定对鑫悦久诚公司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中建一局公司，作为贝悦汇大厦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，

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；项目安全管理和协调不到位；《汽车

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，应承担此起事故安

全管理责任。

建议区住建局依照有关规定对中建一局公司予以处理。

3.竣迪监理公司，作为贝悦汇大厦项目监理单位，未及时发

现混凝土块吊装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；施工现场安全监理

监管不到位；有关人员对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中相关安

全操作规程和技能内容不熟悉，应承担此起事故的安全监理监管

责任。

建议区住建局依照有关规定对竣迪监理公司予以处理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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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.秦伟亮，鑫悦久诚公司的技术员，安全意识淡薄，擅自

进入吊装危险区域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应承担此起事故的直接责任。

鉴于秦伟亮已经死亡，建议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不再予以追

究。

2.陈保良，鑫悦久诚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经理（鑫悦久诚公

司法定代表人），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督促或

组织检查混凝土块吊装作业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此起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

八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安监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
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依法对陈保良予以行政处罚。

同时责成鑫悦久诚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负有安

全管理责任的鑫悦久诚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陈光明、贝悦汇大

厦项目现场生产经理张维忠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

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安监局）。

3.戚金有，中建一局公司贝悦汇大厦工程项目经理（国家注

册一级建造师证，证书号：00570593），未严格依法全面履行项

目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疏于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未及时消除

安全事故隐患，对此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区住建局依照有关规定对戚金有予以处理。

同时责成中建一局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负有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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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监管责任的项目执行经理许涛、安全总监周福团、工程部经理

丁浩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

安监局）。

4.胡仕桥，竣迪监理公司贝悦汇大厦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（注

册监理工程师，注册号：44003557），未严格履行总监理工程师

安全监管职责，疏于对事发项目其他监理人员的管理和业务能力

培训；未督促其他监理人员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监理监管职责，未

及时发现和制止鑫悦久诚公司违规夜间施工、违规操作等行为，

对此起事故负有安全监理监管责任。

建议区住建局依照有关规定对胡仕桥予以处理。

同时责成竣迪监理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负有安

全监管责任的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王小双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

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安监局）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日常安全生产管理

（监管）中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应

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鑫悦久诚公司

1.切实加大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力度。一是要强化落实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企业负责人和项目主要管理人员要切实加

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，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

患；二是严格按照规定在施工现场配备安全员，要求安全员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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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岗位职责，吊装作业期间必须全过程在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管

理；三是禁止在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擅自进行夜间

施工作业。

2.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风险告知。一是要严格

落实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制度，注重培训时效和培训内容，进

一步提升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；二是要严格做

好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告知，全面详实告知作业人员在吊装

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和注意事项，要让作业人员充分

意识到违章操作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；三是严格按照《支撑拆除

施工方案》、《汽车吊起重专项施工方案》中安全操作规程和技

能进行支撑梁拆除和吊装作业，严禁违规操作。

（二）中建一局公司

1.切实强化项目安全管理（监管）责任。一是严格落实项目

施工现场作业安全管理（监管）制度，尤其要强化对起重机械设

备安装、使用和拆除全过程安全监管，及时发现和制止作业现场

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；二是督促项目部各级管理人员严格落实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落实岗位职责，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检查，

该旁站监管的施工作业内容必须全过程旁站监管；三是加强项目

施工现场夜间作业安全管理（监管），严禁在未经政府有关部门

批准的情况下，授权任何专业分包单位违规进行夜间作业。

2.严格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制度。经监理单位审批同意的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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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施工方案，尤其是吊装作业等危险性较大的施工项目，要强

化对安全管理（监管）人员和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，确

保各级人员熟悉掌握各类专项施工方案内容中正确的安全操作

规程和技能，坚决遏制冒险违规施工作业。

（三）竣迪监理公司

1.切实加大施工现场安全监理监管力度。监理人员要严格履

行现场安全监理监管职责，特别是对起重机械设备安装、使用和

拆除等危险性较大的施工项目要切实做到全过程旁站安全监理

监管。监理人员要及时掌握施工现场作业情况，尤其要加强夜间

施工作业安全监管，一旦发现施工单位未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进

行夜间施工，要及时制止并报告建设单位。

2.加强对监理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。要认真组织监理人员，

尤其是危险性较大的专项施工项目，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监理监管

的监理人员要熟练掌握专项施工方案内容中正确的安全操作规

程和技能，切实做到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单位作业过程中存

在的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，把事故隐患和苗头消灭

在初始阶段，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。

（四）中泽万源公司

要进一步切实全面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，严禁“以

包代管”，要督促监理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专业分包单位等

参建单位依法依规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督促各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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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、施工安全技术交底等各项

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。要加大本单位和监理单位联合开展贝悦汇大

厦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检查的力度和频次，全面深入排查安

全隐患，及时督促跟踪施工单位完成整改，确保项目能够安全、

顺利完成建设。

（五）区住建局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化行业安全监管职责，严格

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建议罗湖区安

委办对区住建局进行安全生产约谈。同时，要严格按照“谁主管、

谁负责”、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的原则，进一

步依法全面履行行业安全监管职责，加大对本部门纳管的在建项

目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力度、质量和频次，尤其要加强对施工现场

的起重吊装作业进行安全检查。要进一步加大在建施工项目安全

监管的执法力度，一旦发现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

为，要坚持做到“零容忍”，坚决依法依规处理，严防类似事故

再次发生。

（六）翠竹街道办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化“属地管理”安全监管职

责，严格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切实

把“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”要求落到实处，建议罗湖区安委办对

翠竹街道办事处进行安全生产约谈。同时要督促辖区在建工程项

目各参建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要进一步加大对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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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检查、巡查力度，及时发现施工现场存

在的各类安全隐患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，确保施工安全。要

进一步大力开展形式多样，涉及范围广泛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

训，全面提升辖区整体防范生产安全事故能力。


